
王新江（曾用名张希亭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艾 民 诉

你 为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因 你 不
知去向、无法直接送达，现依
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诉
状 副 本（详 见 诉 状）、应 诉 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 人 员 通 知 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。
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30 日 ，即
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次日起 15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
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
顺 延）在 河 北 省 磁 县 人 民 法
院 第 十 号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河北京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康 红 与 你

公 司 承 揽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民事诉讼
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。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2023 年 11
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
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
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吴广文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长 安 小 天

才鞋业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
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 0102
民 初 27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
二 庭 领 取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
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
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安徽禹越建材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馨 起

篮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你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23）冀 0102 民初 4149 号民
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
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二 庭 领 取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冠宇建设有限公司、王章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左 俊 刚 诉

你 们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一 案 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 、民 事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
书 、开 庭 传 票 、证 据 ，自 发 出
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
日 上 午 9 时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张冬霞：
本 院 在 执 行 王 进 永 与 石

家庄市华桪壹品建筑装饰工
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
案 中 ，依 法 裁 定 追 加 张 冬 霞
为本案被执行人。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131 执
异 35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限 你 自
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
取 执 行 裁 定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
送 达 。 案 外 人 、当 事 人 对 裁
定不服，认为原判决、裁定错
误 的 ，应 当 依 照 审 判 监 督 程
序办理；与原判决、裁定无关
的 ，可 以 自 本 裁 定 送 达 之 日
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
诉讼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杨红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华 联 合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庄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
位求偿权纠纷一案。现本院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
起，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
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
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
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回 舍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李孝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证号为 005708，特此声明。

马 志 红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58276，特此声明。

苗 瑜 鹏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证 号 为 022232，声 明
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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